校园足球字〔2010〕10号

关于办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保险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布局城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0至2011年度全国校园足球联赛新赛季即将在各地开始，原全国校园足球联赛保险已于今年8月31日到期。为了更好的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现需要在新赛季联赛开始前办理此项保险工作。全国校足办为全国校园足球活动布局城市定点学校参加校际联赛的学生统一购买保险。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校园足球运动责任保险说明书》见附件1；

二、参保人数小学20人，初中30人；
三、各布局城市校足办在接到通知后抓紧办理学生保

险上报工作，各地校足办将《校园足球运动责任保险球员名单》（附件4）加盖公章传真到全国校足办后，同时须将电子版发至全国校足办邮箱：627475953@qq.com和中国人寿财险业务信箱zgzx@bj.chinalife-p.com.cn；24小时内保险生效（法定节假日时间顺延）。此项工作截止日期2011年1月15日；
    四、在保险期内，定点学校被保险学生如有更换，各城市需在每月底集中上报一次更换学生名单，注明哪些学生换出，哪些学生换入，换入人数和换出人数相等；
   五、《校园足球运动责任保险理赔须知》见附件3。
   请各地校园足球活动领导小组及时、有效、认真地做好此项工作。所有附件请到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官方网站下载。
联系人：全国校足办  田雪霞  电话：010-59291026

                            传真：010-59291027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韩朝梅  电话：010-85253708
                            传真：010-85253899
附件：1、《校园足球运动责任保险说明书》
      2、《全国校园足球运动责任保险单》
     ３、《校园足球运动责任保险理赔须知》

     ４、《校园足球运动责任保险球员名单》
     ５、《索赔申请书》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足球协会（代章）

                         二0一0年十月十二日
